
计算机工程学院文件
院政发[2020]7 号

计算机工程学院教师聘期（2017-2019）

考核方案

根据学校《二级学院人事制度试点改革方案》（校党文人〔2016〕

4 号）文件与《湖北文理学院 2020 年教师岗位聘用实施方案》（校

政发人〔2020〕4 号）文件精神，计算机工程学院制定本方案，

对计算机工程学院教师近三年聘期（2017-2019）进行考核。本次

考核的结果将作为 2020 年教师岗位聘用的依据。

一、考核对象

本次考核的对象为学院全体教师。

二、考核原则

（一）坚持分类与分层次考核评价相结合。区分不同类型教

师岗位的岗位职责、侧重点和工作特点，分类分层次进行考核。

（二）坚持客观公正、民主公开、实事求是，准确评价教师

的绩效。以岗位聘用合同为依据，实事求是、准确到位地开展各

类各级岗位聘期业绩考核。



（三）坚持全面考核与突出重点相结合。全面考核教师师德

师风、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内容，考核中重点关注

教师聘期内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各方面取得的优秀成果。

三、考核等次

考核等次分为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三个等次。

四、考核内容与依据

本次考核依据《湖北文理学院教师守则》、聘用合同及学校有

关管理规定执行。

教师的师德师风考核以近三年的年度师德师风考核结果为依

据，师德师风考核不合格者实行一票否决，聘期考核结果为不合

格。

教师根据个人的聘用合同与聘期岗位职责与目标，对聘期内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各方面工作完成情况进行个人

总结，填写附件一《计算机工程学院教师聘期考核表》。教师需根

据聘期考核目标在总结中明确填写完成的成果所对应字母编号。

五、考核的组织与实施

计算机工程学院教师聘用工作小组负责对学院教师聘期考核

制定实施方案，对教师聘期个人总结进行评议，并确定考核结论。

教师在聘期内完成了 2017-2019 聘期考核目标，考核结论为

合格；教师在聘期内未完成 2017-2019 聘期考核目标，但完成了

2017-2019 三年的年度考核，考核结论为基本合格；教师在聘期



内未完成 2017-2019 聘期考核目标，也未完成 2017-2019 三年的

年度考核，考核结论为不合格。

六、附则

1、近三年新进教师不参加本次考核。

2、聘期内晋升职称的教师，与学校按新岗位重新签订聘任合

同的按照合同进行考核，未与学校按新岗位重新签订聘任合同的

按照晋升前职称最高级岗位聘期考核目标进行考核。

3、其他未尽事宜由学院教师聘用工作小组确定。

附件：

1、计算机工程学院教师 2017-2019 聘期考核表

2、计算机工程学院教师 2017-2019 聘期考核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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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计算机工程学院教师 2017-2019 聘期考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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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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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德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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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期内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各方面

工作完成情况进行个人总结，可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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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计算机工程学院教师 2017-2019 聘期考核目标

一、教授三级——四级

教学为主型

带领团队至少获得以下 A—G 成果形式中的累计 3 项，H—O

成果形式中的累计 1 项：

A、获校级或以上教学名师；

B、主持校级教研或本科教学工程项目 3 项，或主持省级及以

上教研或本科教学工程项目 1 项，或所主持的省级及以上教研或

本科教学工程项目按期结题；

C、以第一申报人获校级或以上教学成果奖 1 项；

D、发表北大核心期刊及以上的教研论文 2 篇；

E、主编出版专业教材 1 部；

F、争取到省级教学平台或教学团队 1 个；

G、指导学生考取研究生，或获得 A 类国家级学科竞赛省级奖，

或 B 类及以下国家级学科竞赛国家级奖，或获得省级及以上大学

生创新创业项目，或教育部发表的校企合作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或获得省级大学生优秀毕业论文，或取得 1 项科技成果等有 1 个

人次；

H、主持地（厅）级及以上科技项目 1 项，或所主持的省部级

及以上科技项目按期结题；



I、以第一申报人获地（厅）级及以上科技成果奖 1 项；

J、出版学术专著 1 部；

K、获得发明专利 1 项，或实用新型专利 2 项，或软件著作权

3 项；

L、聘期内团队研究总经费人均不少于 4 万元。

M、所撰写的咨询报告被国家、省部委、襄阳市主要领导批示；

N、成果被鉴定为国内领先等级及以上;

O、指导青年教师在学校或以上教学竞赛中获教学竞赛奖 1

次，或获得地（厅）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1 项，或校级教研项目 1

项；

注：获得国家级教研项目子课题 1 项，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即满足考核目标。

教学科研并重型

带领团队至少获得以下 A—G 成果形式中的累计 1 项，H—R

成果形式中的累计 3 项：

A、获校级或以上教学名师；

B、主持校级教研或本科教学工程项目 3 项，或主持省级及以

上教研或本科教学工程项目 1 项；或所主持的省级及以上教研或

本科教学工程项目按期结题；

C、以第一申报人获校级或以上教学成果奖 1 项；

D、发表北大核心期刊及以上的教研论文 2 篇；



E、主编出版专业教材 1 部；

F、争取到省级教学平台或教学团队 1 个；

G、指导学生考取研究生，或获得 A 类国家级学科竞赛省级奖，

或 B 类及以下国家级学科竞赛国家级奖，或获得省级及以上大学

生创新创业项目，或教育部发布的校企合作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或获得省级大学生优秀毕业论文，或取得 1 项科技成果等有 1 个

人次；

H、以第一申报人获地（厅）级及以上科技成果奖 1 项，

I、主持省级及以上科技项目 1 项，或所主持的省级及以上科

技项目按期结题；

J、发表核心期刊及以上论文 3 篇;

K、出版学术专著 1 部；

L、获得发明专利 1 项，或实用新型专利 2 项，或软件著作权

2 项；

M、获得省级科研平台或科研创新团队 1 个；

N、聘期团队研究总经费人均不少于 8 万元。

O、科技成果转化获得转化收益 5 万元以上；

P、所撰写的咨询报告被国家、省部委、襄阳市主要领导批示；

Q、成果被鉴定为国内领先等级及以上;

R、 指导青年教师在学校或以上教学竞赛中获教学竞赛奖 1

次，或获得地（厅）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1 项，或校级教研项目 1



项；

注：获得国家级自然科学基金面上或以上项目 1 项，或国家

级教研项目子课题 1 项，或国家级教科研奖 1 项即满足考核目标。

科研为主型

带领团队至少获得以下 A—G 成果形式中的累计 1 项，H—R

成果形式中的累计 3 项。

A、获校级或以上教学名师；

B、主持校级教研或本科教学工程项目 3 项，或主持省级及以

上教研或本科教学工程项目 1 项，或所主持的省级及以上教研或

本科教学工程项目按期结题；

C、以第一申报人获校级或以上教学成果奖 1 项；

D、发表北大核心期刊及以上的教研论文 2 篇；

E、主编出版专业教材 1 部；

F、争取到省级教学平台或教学团队 1 个；

G、指导学生考取研究生，或获得 A 类国家级学科竞赛省级奖，

或 B 类及以下国家级学科竞赛国家级奖，或获得省级及以上大学

生创新创业项目，或教育部发布的校企合作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或获得省级大学生优秀毕业论文，或取得 1 项科技成果等有 1 个

人次；

H、主持省级项目 2 项，或主持国家级项目 1 项；或所主持的

省级及以上科技项目按期结题（2 项）；



I、以第一申报人获省级及以上科技成果奖 1 项；

J、发表 EI、SCI 检索的期刊论文 4 篇;

K、出版学术专著 1 部；

L、以第一申报人获得发明专利 1 项，或实用新型专利 3 项，

或软件著作权 3 项；

M、获得省级科研平台或科研创新团队 1 个；

N、团队研究总经费达到 100 万元

O、科技成果转化获得转化收益 15 万元以上；

P、所撰写的咨询报告被国家、省部委、襄阳市主要领导批示；

Q、成果被鉴定为国际领先等级及以上;

R、 指导青年教师在学校或以上教学竞赛中获教学竞赛奖 1

次，或获得地（厅）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1 项，或校级教研项目 1

项；

注：以主持人获得国家级自然科学基金面上或以上项目 1 项，

或国家级教研项目子课题 1 项，或国家级科技奖 1 项即满足考核

目标。

社会服务与推广型

带领团队至少获得以下 A—G 成果形式中的累计 3 项，H—P

成果形式中的累计 1 项。

A、主持省级及以上科研成果推广应用项目 1 项，或所主持的

省级及以上科技成果推广应用项目按期结题；



B、以第一申报人获省级及以上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奖 1 项；

C、从企业或社会获得应用开发项目经费 200 万元以上项目 1

个;

D、团队年人均应用设计开发或应用推广经费不少于 50 万元。

E、与企业合作获得发明专利 1 项，或实用新型专利 3 项，或

软件著作权 5 项；

F、与企业合作获得省级科研平台或科研创新团队 1 个；

G、科技成果转化获得转化收益 100 万元以上；

H、主持地（厅）级及以上科技项目 1 项，或所主持的省级及

以上科技项目按期结题；

I、以第一申报人获地（厅）级及以上科技成果奖 1 项；

J、发表核心期刊及以上论文 3 篇;

K、出版学术专著 1 部；

L、获得发明专利 1 项，或实用新型专利 2 项，或软件著作权

3 项；

M、所撰写的咨询报告被国家、省部委、襄阳市主要领导批示；

N、指导学生考取研究生，或获得 A 类国家级学科竞赛省级奖，

或 B 类及以下国家级学科竞赛国家级奖，或获得省级及以上大学

生创新创业项目，或教育部发布的校企合作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或获得省级大学生优秀毕业论文，或取得 1 项科技成果等有 1 个

人次；



P、指导青年教师在学校或以上教学竞赛中获教学竞赛奖 1 次，

或获得地（厅）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1 项，或校级教研项目 1 项；

注：获得国家级科技成果推广项目 1 项满足考核目标。

二、副教授五级——七级

教学为主型

副教授五级至少获得以下 A—H 成果形式中的累计 4 项；副教

授六级至少获得 A—H 成果形式中的累计 3 项；副教授七级至少获

得以下 A—H 成果形式中的累计 2 项。

A、获得学校教学质量奖、或教学标兵、或师德标兵 1 次；

B、主持校级或以上教研或本科教学工程项目 1 项，或所主持

的省级及以上教研或本科教学工程项目按期结题；

C、以第一获奖人获校级或以上教学成果奖 1 项；

D、发表北大核心及以上的期刊教研论文 1 篇；

E、主编出版专业教材 1 部；

F、参与省级教学平台或教学团队项目的主要成员（前 2 名）

G、指导学生考取研究生，或获得 A 类国家级学科竞赛省级奖，

或 B 类及以下国家级学科竞赛国家级奖，或获得省级及以上大学

生创新创业项目，或教育部发布的校企合作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或获得省级大学生优秀毕业论文，或取得 1 项科技成果等有 1 个

人次；

H、指导青年教师在学校或以上教学竞赛中获教学竞赛奖 1 次，



或获得地（厅）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1 项，或校级教研项目 1 项；

注：获省级教学成果奖即满足考核目标。

教学科研并重型

副教授五级至少获得以下 A—G 成果形式中的累计 1 项，H—Q

成果形式中的累计 3 项；副教授六级至少获得 A—G 成果形式中的

累计 1 项，H—Q 成果形式中的累计 2 项；副教授七级至少获得以

下 A—G 成果形式中的累计 1 项，H—Q 成果形式中的累计 1 项。

A、获得学校教学质量奖，或教学标兵，或师德标兵 1 次；

B、主持校级或以上教研或本科教学工程项目 1 项，或所主持

的省级及以上教研或本科教学工程项目按期结题；

C、以第一申报人获校级或以上教学成果奖 1 项；

D、发表北大核心及以上的期刊教研论文 1 篇；

E、主编出版专业教材 1 部；

F、参与获批省级教学平台或教学团队项目 1 个（前 2 名）；

G、指导学生考取研究生，或获得 A 类国家级学科竞赛省级奖，

或 B 类及以下国家级学科竞赛国家级奖，或获得省级及以上大学

生创新创业项目，或教育部发布的校企合作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或获得省级大学生优秀毕业论文，或取得 1 项科技成果等有 1 个

人次；

H、主持省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1 项，或所主持的省级及以上科

技项目按期结题；



I、以第一申报人获地（厅）级及以上科技成果奖 1 项

J、发表核心及以上期刊论文 2 篇;

K、合作出版学术专著 1 部（完成 10 万字以上）；

L、获得发明专利 1 项，或实用新型专利 2 项，或软件著作权

2 项；

M、研究总经费达到 12 万元。

N、科技成果转化获得转化收益 5 万元以上；

O、所撰写的咨询报告被国家、省部委、襄阳市主要领导批示；

P、成果被鉴定为国内领先等级及以上;

Q、 指导青年教师在学校或以上教学竞赛中获教学竞赛奖 1

次，或获得地（厅）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1 项，或校级教研项目 1

项；

注：以主持人获得省级自然科学基金重点或以上项目 1 项，

或省级科技奖 1 项即满足考核目标。

科研为主型

副教授五级至少获得以下 A—K 成果形式中的累计 3 项，L—Q

成果形式中的累计 1 项；副教授六级至少获得 A—K 成果形式中的

累计 2 项，L—Q 成果形式中的累计 1 项；副教授七级至少获得以

下 A—K 成果形式中的累计 2 项。

A、主持省级重点及以上科研项目 1 项，或所主持的省级重点

及以上科技项目按期结题；



B、以第一申报人获地（厅）一等及以上科技成果奖 1 项；

C、发表 EI、SCI 检索的期刊论文 2 篇;

D、出版学术专著 1 部；

E、获得发明专利 1 项，或实用新型专利 3 项，或软件著作权

3 项；

F、参与获批省级科研平台、或科研创新团队 1 个（前 2 名）；

G、研究总经费不少于 30 万元；

H、科技成果转化获得转化收益 10 万元以上；

I、所撰写的咨询报告被国家、省部委、襄阳市主要领导批示；

J、成果被鉴定为国内领先等级及以上;

K、 指导青年教师在学校或以上教学竞赛中获教学竞赛奖 1

次，或获得地（厅）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1 项，或校级教研项目 1

项；

L、主持校级或以上教研或本科教学工程项目 1 项，或所主持

的省级及以上教研或本科教学工程项目按期结题；

M、以第一申报人获校级或以上教学成果奖 1 项；

N、发表北大核心及以上的期刊教研论文 1 篇；

P、主编出版专业教材 1 部；

Q、指导学生考取研究生，或获得 A 类国家级学科竞赛省级奖，

或 B 类及以下国家级学科竞赛国家级奖，或获得省级及以上大学

生创新创业项目，或教育部发布的校企合作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或获得省级大学生优秀毕业论文，或取得 1 项科技成果等有 1 个

人次；

注：获得国家级自然科学面上基金或以上项目 1 项即满足考

核目标。

社会服务与推广型

副教授五级至少获得以下 A—H 成果形式中的累计 3 项，I—P

成果形式中的累计 1 项；副教授六级至少获得 A—H 成果形式中的

累计 2 项，I—P 成果形式中的累计 1 项；副教授七级至少获得以

下 A—H 成果形式中的累计 1 项，I—P 成果形式中的累计 1 项。

A、主持省级及以上科技成果推广应用项目 1 项，或所主持的

省级及以上科技成果推广应用项目按期结题；

B、以第一申报人获省级及以上科研成果推广应用奖 1 项；

C、应用开发或推广应用总经费不少于 150 万元；

D、从企业或社会获得应用开发项目经费 100 万元以上项目 1

个;

E、与企业合作获得发明专利 1 项，或实用新型专利 3 项，或

软件著作权 3 项；

F、与企业合作获得省级科研平台或科研创新团队 1 个；

G、科技成果转化获得转化收益 100 万元以上；

H、所撰写的咨询报告被国家、省部委、襄阳市主要领导批示；

I、主持省部级或以上科研项目 1 项，或所主持的省部级及以



上科技项目按期结题；

J、以第一申报人获地（厅）级及以上科技成果奖 1 项

K、发表核心及以上期刊论文 2 篇;

L、合作出版学术专著 1 部（完成 10 字以上）；

M、获得发明专利 1 项，或实用新型专利 2 项，或软件著作权

2 项；

N、指导学生考取研究生，或获得 A 类国家级学科竞赛省级奖，

或 B 类及以下国家级学科竞赛国家级奖，或获得省级及以上大学

生创新创业项目，或教育部发布的校企合作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或获得省级大学生优秀毕业论文，或取得 1 项科技成果等有 1 个

人次；

P、指导青年教师在学校或以上教学竞赛中获教学竞赛奖 1 次，

或获得地（厅）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1 项，或校级教研项目 1 项；

注：获得国家级科研成果推广应用项目 1 项即满足考核目标。

三、讲师八级——十级

教学为主型

讲师八级至少获得以下 A—G 成果形式中的累计 4 项；讲师九

级至少获得 A—G 成果形式中的累计 3 项；讲师十级至少获得以下

A—G 成果形式中的累计 2 项。

A、获得学校教学质量奖、或教学标兵、或师德标兵 1 次；

B、主持校级教研或本科教学工程项目 1 项，或所主持的校级



教研项目按期结题，或参与省级教研、本科教学工程项目 1 项（前

5 名）；

C、获校级教学成果奖 1 项（前 3 名），或省级教学成果奖 1

项（前 5 名）；

D、发表学院认定加分的期刊教研论文 1 篇；

E、主编或参编出版教材 1 部（不少于 10 万字）；

F、参与省级教学平台或教学团队项目的主要成员（前 5 名）；

G、指导学生考取研究生，或获得学科竞赛省级奖，或获得校

级及以上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或教育部发布的校企合作大学生

创新创业项目，或获得校级及以上大学生优秀毕业论文，或取得

1 项科技成果等有 1 个人次。

注：以主持人获省级教研项目 1 项，或以第一申报人获校级

教学成果二等及以上奖即满足考核目标。

教学科研并重型

讲师八级至少获得以下 A—G 成果形式中的累计 1 项，H—N

成果形式中的累计 3 项；讲师九级至少获得 A—G 成果形式中的累

计 1 项，H—N 成果形式中的累计 2 项；讲师十级至少获得 A—G

成果形式中的累计 1 项，H—N 成果形式中的累计 1 项。

A、获得学校教学质量奖、或教学标兵、或师德标兵 1 次；

B、以主持人获校级教研或本科教学工程项目 1 项，或所主持

的校级教研项目按期结题，或参与省级教研、本科教学工程项目



1 项（前 3 名）；

C、获校级教学成果奖 1 项（前 3 名），或省级教学成果奖 1

项（前 5 名）；

D、发表学院认定加分的期刊教研论文 1 篇；

E、主编或参编出版教材 1 部（不少于 10 万字）；

F、参与省级教学平台或教学团队项目的主要成员（前 5 名）；

G、指导学生考取研究生，或获得学科竞赛省级奖，或获得校

级及以上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或教育部发表的校企合作大学生

创新创业项目，或获得校级及以上大学生优秀毕业论文，或取得

1 项科技成果等有 1 个人次；

H、主持地（厅）级科研项目 1 项，或所主持的地（厅）级科

技项目按期结题，或参与省级项目 1 项（前 3 名），或参与国家级

项目 1 项（前 5 名）；

I、获地（厅）级科技成果奖 1 项（前 3 名），或省级科技成

果奖 1 项（前 5 名）；

J、发表发表核心及以上期刊论文 1 篇；

K、合作出版学术专著（前 3 名，不少于 5 万字）

L、获得发明专利 1 项（前 3 名），或实用新型专利 1 项，或

软件著作权 1 项；

M、研究总经费不少于 5 万元；

N、科技成果转化获得转化收益 3 万元以上；



注：以主持人获省级科研项目 1 项，或以第一申报人获地（厅）

级科技成果奖 1 项即满足考核目标。

科研为主型

讲师八级至少获得以下 A—H 成果形式中的累计 3 项，I—O

成果形式中的累计 1 项；讲师九级至少获得 A—I 成果形式中的累

计 2 项，I—O 成果形式中的累计 1 项；讲师十级至少获得 A—I

成果形式中的累计 2 项。

A、主持省级或以上科研项目 1 项，或所主持的省级及以上科

研项目按期结题；

B、以第一申报人获地（厅）级或以上科技成果奖 1 项；

C、发表 EI、SCI 检索的期刊论文 1 篇;

D、出版学术专著 1 部（前 2 名，撰写不少于 8 万字）；

E、获得发明专利 1 项，或实用新型专利 2 项，或软件著作权

2 项；

F、参与获批省级科研平台或科研创新团队 1 个（前 3 名）；；

G、科技成果转化获得转化收益 5 万元以上；

H、研究总经费不少于 20 万元；

I、获得学校教学质量奖、或教学标兵、或师德标兵 1 次；

J、主持校级教研或本科教学工程项目 1 项，或所主持的校级

教研项目按期结题，或参与省级教研、本科教学工程与教学建设

项目 1 项（前 3 名）；



K、获校级教学成果奖 1 项（前 3 名），或省级教学成果奖 1

项（前 5 名）；

L、发表学院认定加分的期刊教研论文 1 篇；

M、主编或参编出版教材 1 部（不少于 10 万字）；

N、参与省级教学平台或教学团队项目的主要成员（前 5 名）；

O、指导学生考取研究生，或获得学科竞赛省级奖，或获得校

级及以上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或教育部发布的校企合作大学生

创新创业项目，或获得校级及以上大学生优秀毕业论文，或取得

1 项科技成果等有 1 个人次；

注：以主持人获得国家级自然科学青年基金或以上项目 1 项

即满足考核目标。

社会服务与推广型

讲师八级至少获得以下 A—G 成果形式中的累计 3 项，H—M

成果形式中的累计 1 项；讲师九级至少获得 A—G 成果形式中的累

计 2 项，H—M 成果形式中的累计 1 项；讲师十级至少获得 A—H

成果形式中的累计 1 项，H—M 成果形式中的累计 1 项。

A、主持省级或以上科研成果推广应用项目 1 项，或所主持省

级或以上科技成果推广应用项目按期结题；

B、获地（厅）级或以上科研成果推广应用奖 1 项；

C、从企业或社会获得应用开发项目经费 50 万元以上项目 1

个;



D、与企业合作获得发明专利 1 项，或实用新型专利 2 项，或

软件著作权 4 项；

E、应用开发或推广应用总经费不少于 100 万元；

F、与企业合作获得省级科研平台或科研创新团队 1 个；

G、科技成果转化获得转化收益 20 万元以上；

H、主持地（厅）级科研项目 1 项，或所主持地（厅）级科研

项目按期结题，或参与省级项目 1 项（前 3 名），或参与国家级项

目 1 项（前 5 名）；

I、获地（厅）级科技成果奖 1 项（前 3 名），或省级科技成

果奖 1 项（前 5 名）；

J、发表核心及以上期刊论文 1 篇；

K、合作出版学术专著（前 3 名，不少于 5 万字）

L、获得发明专利 1 项（前 3 名），或实用新型专利 1 项，或

软件著作权 1 项；

M、指导学生考取研究生，或获得学科竞赛省级奖，或获得校

级及以上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或教育部发布的校企合作大学生

创新创业项目，或获得校级及以上大学生优秀毕业论文，或取得

1 项科技成果等有 1 个人次；

注：获得省级科技成果推广应用项目 1 项即满足考核目标。

四、助教十一级——十二级

助教不分岗位类型，按教学科研并重考核。



A、讲授过课程的部分章节，讲课条理清楚，内容准确。

B、完成教研分 10 分，或科研分 4 分，发表研究论文 1 篇。

注：

（1）享受副教授待遇的博士讲师，科研目标按副教授七级标

准考核；享受教授待遇的博士副教授，科研目标按教授四级标准

考核。

（2）政校企联合基金项目不计入目标成果。

（3）个人争取的社会捐赠可计入经费总数。

（4）下一聘期即将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教师，按照年度考核

结果确定本次聘期考核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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